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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桂建院教〔2018〕53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“大元和”
奖学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系：

现将《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“大元和”奖学金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
2018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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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“大元和”奖学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教育部令第

41 号)、《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广西建设

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根据我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奖励目的及基金来源

第二条 “大元和”奖学金是由我校校企合作企业——广西

大元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元和公司”）捐资设立

的专项奖学金。该奖学金设立的目的，在于奖励品学兼优、专业

技能特别优秀的我校全日制在校生。

第三条 “大元和”奖学金由大元和公司每学年一次性注入

2 万元人民币，总共 5 个学年，从 2018-2019 学年开始实施，由

学校代为管理。

第三章 奖励对象及额度

第四条 每学年奖励 18 人。一等奖 8 人（土木工程系 2 人、

其他每个系 1 人），二等奖 10 人（土木工程系 4 人、其他每个系

1 人）

第五条 奖励额度：一等奖奖金 1500 元/人；二等奖奖金

800 元/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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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申请条件

第六条 申请人范围：我校在校全日制学生。

第七条 对申请人的要求：

（1）申请人遵纪守法（未受到纪律处分），积极参加集体活

动，并经所在系推荐。

（2）品行端正，与同学和睦相处，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

作用，具有良好声誉。

（3）实验、实训、实习等环节中，专业技能特别优秀。

（4）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贫困学生。

（5）已获国家和自治区级奖学金者，不重复奖励。

第八条 具体申请条件和评审细节，由各系根据各专业具体

情况制定，报教务科研处和大元和公司审定。

第五章 推荐程序

第九条 每年 11 月至 12 月，由本人填写申请表，并向所在

系提出申请。

第十条 各系初审后，按多于奖励指标 1-2 人确定候选人。

第十一条 各系对确定推荐的候选人，向全系师生进行公

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。

第十二条 公示无异议后，各系将推荐名单及其相关材料报

送教务科研处，由教务科研处统一报学校奖励基金委员会审定。

第六章 组织机构与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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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成立专门的奖励基金评审委员会，开展评审工

作。奖励基金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大元和公

司代表组成，人数为 5-7 人。

第十四条 奖励基金评审委员会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

的原则，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，确定拟奖励人选。

第十五条 奖励基金评审委员会对拟奖励的人选，向全校师

生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。

第十六条 教务科研处将公示后的拟奖励人选名单和材料

（包括公示情况）报学校审批。

第十七条 评审工作的组织实施由教务科研处具体负责。

第七章 其 他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科研处和大元和公司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学院各领导，教务科研处，办存。

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

